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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众交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大股东增持并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大众公用事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于今年3月份至5

月份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，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14,821,900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0.94%。 

为了维护资本市场稳定，保护公司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使股价与公司价

值相匹配，树立公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，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（2015）51

号文件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

事项的通知》的精神要求，上海大众公用事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包括

但不限于以证券公司、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，在近期以不低于前次

减持金额的15%的资金增持本公司股票。 

同时，公司于2015年7月9日收到上海大众公用事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的

承诺书，承诺内容如下：  

一、大众公用作为负责任的股东，从2015年7月9日起，在未来6个月以内不

减持该公司股票。  

二、目前，大众公用经营层面良好，主营业务正常开展。大众公用将通过优

化资源配置等手段，继续推进大众交通加快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，大力提升上市

公司质量。  

三、大众公用将加快推进上市公司健全投资者回报长效机制，提高该公司经

营质量和盈利水平，以不断提高投资者回报。  

四、大众公用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以证券公司、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

等方式，在近期以不低于前次减持金额的15%的资金增持大众交通股票。 

 

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备查文件：  

上海大众公用事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发给公司的《承诺书》。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众交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 月 10 日 


